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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不姓“公”，亏了咱百姓
□杨曙明

【泉城快评】

今年5月初，住建部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公园建设管理的意见》指
出，各地要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就公
园运营管理中存在的出租公园房屋
及设施设备给私人经营，违规建立为
少数人服务的餐馆、会所、茶楼等情
况进行汇总，提出处理意见，责令限
期整改。但在济南的一些公园，眼下
仍存在“以园养园”、“公园不姓‘公’”
等现象。

公园本是政府投资、全民所有的
公共资源，是公众游览、休憩、娱乐、
健身的公共场所，但多年来由于种种
原因，公园的功能定位及使用却多有
偏差，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及省市人
大、政府免费开放的相关法律、规定

置若罔闻；通过“园中园”等方式，变
相提高门票价格；以合作或合资名义
出租公园的土地、房屋、设施、设备用
于私营；将公园内的旅游景点进行经
营性开发；蚕食绿地、违规建房，致使
绿地面积越来越少。

上述问题在济南的公园中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市民对此长期有意
见，每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都有
相关的议案提案，可惜未能得到认真
对待和较好落实。比如说，《山东省全
民体育健身条例》第十八条明确规
定：政府投资兴办的公园应当对公众
晨练和晚练活动免费开放。“公众”是
没有地域限制的，理应包括外地游客
和外国友人，可是，大明湖、千佛山等

多数公园在晨晚练期间并未向外地
游客和外国友人开放，此举明显有违
于《条例》的规定。

其实，早在2005年2月，住建部就
曾下发过《关于加强公园管理的意
见》，只不过各地对落实这个《意见》
有相当的差距，不然，住建部此次也
不会再次下文且要求更加严格。笔
者衷心希望济南的公园管理部门正
确把握公园的发展方向，按照《意
见》要求，尽快且认真地对照整改，
让公园回归其本质属性。为了取信
于民，落实整改举措，自觉接受社会
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努力营造
政府重视、社会关注、百姓支持的良
好氛围。

小区成“孤岛”，为城市管理减分
□韩桂香

据《齐鲁晚报》报道，君逸左岸小
区入住四年多没有居委会接管，年轻
夫妇拿不到准生证、新生儿落不了
户、适龄儿童入学难、成年人党组织
关系无处安置……这些问题让业主
们住得实在窝心。

从现实中看，君逸左岸小区所在
的街道办事处从三年前就已开始着
手协调小区“孤岛”问题，但由于需要
协调处理的方面很多，这类问题一直
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笔者以为，对于君逸左岸这样的

“孤岛”小区，居民办事过程中出现困
难，政府部门理应出面帮助协调和解
决，这不仅是起码的责任与义务，也
是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
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事情都不是小
事，涉及生育、落户、教育等方面的事
情，相关部门更不能等闲视之。换句
话说，小区沦为“孤岛”，居民缺乏安
全感与归属感，日常生活管理陷入真
空，这既是为城市管理减分，也是相
关部门管理缺位的体现。

实际上，类似小区户口落空当、

孩子上学成难题、集中供暖无人管等
事情经常见诸报端，仔细分析可知，
这类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关部门互相
推诿、权责模糊，背后折射出权力的
惰性，以及公共职能的沦陷。倘若政
府部门能够出面，联合各部门坐下来
协调、商议，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退一步讲，小区居民盼望找到

“家”，这是问题的倒置化，为什么相
关部门不能跑到居民前面解决问题，
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呢？对
此，相关部门应好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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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本是政府投资、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是公众游览、休憩、娱乐、健身的公共场所，但多年
来由于种种原因，公园的功能定位及使用却多有偏差。

【七嘴八舌】

仅仅让孩子远离水域
并不能阻止悲剧发生
□何斌

每到盛夏，孩子溺水就
成了一个令人揪心的话题。
各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为
何悲剧还是屡屡发生？

作为一名学校管理者，
笔者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
题。

首先，我们的安全教育
是不是出了问题？纵观各级
各类学校，我们的“防溺水安
全教育”多数是在“防”，而不
是“疏”。我们更多的是通过
列举触目惊心的事例，教育
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可是，亲
水是孩子的天性，炎炎烈日
之下，一汪碧水对孩子总是
具有无限的吸引力。有不少
孩子都是刚刚在学校里接受
完安全教育，扭头就三五成
群地下到了水里。

在和身边稍微年长的同
事聊起这个话题时，很多人
都引以为豪并带着深深的怀
念之情说：自己小时候一放
学，小伙伴就三五成群下河
游泳去了。那时候有几个孩
子不会游泳？今天会游泳的

又有几个！
一语惊醒梦中人。作为

一项基本技能，我们真应该
让更多的孩子先学会游泳，
再进行相应的防溺水教育，
这样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
题。如今，谁能给孩子提供更多
的学习游泳的场地？当前的中
小学，拥有游泳馆的绝对是凤
毛麟角。社会上开放的室内游
泳场馆，也多以小时计费，每小
时动辄要二三十元，普通家庭
的孩子很难消费得起。所以，更
多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自然
而然地去选择那些免费、“纯天
然”的游泳场地。在此，笔者建
议地方政府加大公益性游泳
场馆的建设，或者结合泉城的
地域特点，开办一些专门面向
青少年的游泳场所，或许这
样才能让更多孩子有机会学
会这一技能。

所以，预防溺水真的不
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尤其不
应该在悲剧发生的时候，才
引发大家去关注。

【泉边说事】

杠子头话题征集

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其
中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
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
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
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经常是多“常”？这样的
模糊字眼写入法律让人觉得
无所适从。“不常回家看看”

就是违法，通过法律约束不
孝子女，对此，您觉得能行得
通吗？法律的准绳作用真能
发挥吗？用人单位能“经常”
给探亲假吗？欢迎您来表达
看法、碰撞观点。

参与方式：在群论坛跟
帖，或发邮件至 q l w b j z x@
163 .com，杠子头将获100元稿
酬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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